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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 102年第 3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年 3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王局長美花                          記錄：施偉仁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會議討論事項： 

案由 

 

有關圖書館合理使用規定檢討一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略 

 

討論意見 

一、 張教授懿云 

(一)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似乎僅適用

於紙本保存資料的重製，然而數位形式的著作也有遺失、

毀損之可能，依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定，無法主張該款保存必要之重製。 

(二) 現行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14款針對「發行｣已有定義，

因此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所

稱「對公眾發行或提供｣，應修正為「發行或對公眾提供｣。 

(三)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限制很嚴

格，只要市場上有數位版本，圖書館即不能自行數位化重

製，適用範圍有限，建議刪除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另針對符合保存資料必要之重製物

訂定得館內線上閱覽規定。 

(四) 縱使增訂國家圖書館得數位重製所有館藏著作之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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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但考量成本效益，國家圖書館也不會將所有館藏著

作都數位化重製。 

二、 賴律師文智 

(一) 個人認為圖書館數位化重製，以及數位化重製後的利用應

分開規定，因應數位化趨勢及館舍空間不足，如不允許圖

書館數位化重製並不合宜，而圖書館合法數位化重製之重

製物如無法在館內利用亦非妥適，但可以限制其數位化重

製之重製物不得任意對公眾提供，這樣就不必擔心圖書館

數位化重製會過度影響著作權人之權益。 

(二) 承上，現行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款至第 3款圖書館重製規

定應予保留，至於數位化重製後提供館內線上閱覽，應限

於符合前述重製規定之重製物，而非所有館藏著作都可以

數位重製提供館內線上閱覽，也不須要賦予所有圖書館都

可以基於提供館內線上閱覽之目的重製館藏著作。 

(三)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可能產生 1

個問題，即圖書館進行數位化資料保存後，如後來權利人

發行數位版本，則圖書館原來之數位重製物應如何處理？ 

(四) 基於文化保存的目的，國家圖書館與一般圖書館合理使用

之性質有別，有必要獨立於其他圖書館外，另外訂定合理

使用規定，兩者並無衝突。又國家圖書館有其政策任務，

例如圖書館法雖然規定國家圖書館為法定送存機構，但會

主動送存者不多，因此有必要賦予國家圖書館較大的合理

使用空間。 

三、 蕭律師雄淋 

(一)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3款有關館內線上閱

覽之規定應獨立加以規定。 

(二) 依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似乎僅

適用於紙本保存資料的重製，然而數位形式的著作也有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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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毀損之可能，依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但書規定，無法主張該款保存必要之重製。 

(三) 日本 2009 年修正著作權法，增訂著作權法第 31 條第 2 項

及著作權法第 42條之 3等規定，國會圖書館對於納本（即

如同出版人依我國圖書館法規定應送存國家圖書館之出版

品）在收受後、資料未受損前之良好狀態下，可先立即以

數位化全面保存。此外，國會圖書館並得收集網路資料。 

(四) 目前大陸已有業者針對我國公部門的資料進行全面蒐集成

資料庫，如不賦予國家圖書館可數位化全面保存館藏著

作，未來台灣研究恐要向大陸資料庫業者購買資料。 

四、 章委員忠信 

日本國會圖書館雖得全面數位化其館藏著作，惟其目的係

典藏而非流通。至於其他圖書館提供館內線上閱覽，據本

人瞭解應限於符合保存資料目的之重製物，因此，應先釐

清何謂「保存資料之目的｣。 

五、 幸律師秋妙 

(一) 日本 2012 年修法增訂日本著作權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

國會圖書館依據著作權法第 31條第 2項規定所製作絕版書

之電子檔，可以將其以自動公眾送信方式傳送給其他圖書

館，圖書館並得應讀者請求，以非營利方式，將該等著作

之一部分提供讀者，但不包括以自動公眾送信方式提供，

會議資料第 4頁日本立法例倒數第 2行應予更正。 

(二)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3款有關館內線上閱

覽的規定，應不只涉及重製行為，還包括公開傳輸的行為。 

(三) 日本著作權法第 31條第 2項雖然規定，國會圖書館可以全

面數位化重製其館藏著作，但是實務上國會圖書館與著作

權人團體、出版者團體等權利關係人就數位化之資料對象

達成協議，目前以刊行後五年之舊雜誌優先進行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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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於權利人已進行或將進行商業出版的數位化形式發行

之雜誌，國會圖書館即不自行進行數位化，以保障著作權

利人之經濟利益。 

六、 李教授治安 

(一)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1項第 3款有關館內線上閱

覽的規定， 性質上應屬圖書館重製後之後續利用行為，而

非圖書館重製之目的。 

(二) 美國著作權法第 108 條規定依該條規定重製之重製物應載

有著作權標記，標明該著作可能受著作權保護，我國著作

權法是否應有類似機制？ 

七、 國家圖書館 

(一) 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著作均不外借，國家圖書館數位重製的

對象包含紙本著作和黑膠唱片，其中黑膠唱片數位重製後

作為館內典藏之用，僅在館內以單機提供讀者閱聽，不對

外流通。 

(二) 目前國家圖書館數位重製的紙本館藏著作限於報紙、期刊

及政府出版品，其中報紙及期刊如權利人已發行數位版本

者，國家圖書館即採購權利人發行之數位版本，不自行數

位重製，另政府出版品部分則數位重製提供館內線上閱

覽，惟如政府出版品之著作財產權人非屬政府，而權利人

不同意提供館內線上閱覽者，經其以書面通知後，即撤下

館內線上閱覽，至於政府出版品之館外線上閱覽，如其著

作財產權人非屬政府，則須經權利人授權後始提供館外線

上閱覽。 

八、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建議儘量放寬圖書館重製館藏著作之合理使用規定，因為

我國有 518 座公共圖書館，如限制太多，恐不利地方文獻

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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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中華民國圖書館協會 

(一) 建議維持現行著作權法第 48條之條文，如須修改，智慧局

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2款「基於避免遺失、毀損且無法

於市場以合理管道取得保存資料之必要｣，建議修改為「基

於避免遺失、毀損且無法於市場以合理管道取得等保存資

料之必要｣較為通順。 

(二) 智慧局建議修正條文第 48條第 3款「為以電腦螢幕或其他

顯示設備提供館內閱覽｣本身就是重製的目的，是否與其他

款規定併列似須再斟酌。 

 

結    論 

1. 維持現行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款至第 3款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另針對符合前述規定之重製物訂定得館內線上閱覽規

定。 

2. 針對國家圖書館基於文化保存的目的之重製，另外訂定合理

使用規定。 

七、散會：中午 12時整 


